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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計畫緣起 

一、 前言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原隸屬交通部國營事業機構之一，依

92.01.15 修定「公營事業移轉民營條例」之規定，於 94.08.12 轉

型成民營化公司。 

民營化前，為協助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處理其管有土地以達

民營化之政策目標。內政部曾於 92.04.03 召開研商「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所送『電信專用區使用項目草案』及該公司所有電信、

機關用地變更為『電信專用區』事宜」會議，結論（三）「請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就其所有電信用地或機關用地之基地規模及區

位予以清查彙整，並循都市計畫通盤檢討規定程序辦理，必要時得

依都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第 4 款之規定迅行變更，以

利時效。」；另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92.12.09 亦召開「研商國營

事業位於都市內機關用地辦理都市計畫變更專案通盤檢討相關事

宜」，會議結論五：「有關國營事業機關用地都市計畫變更之辦理方

式，與會單位多認為可依國營事業單位別，採專案通盤檢討的方式

進行。」。 

嗣後交通部於 93.12.15 函（轉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93.12.02 函）請內政部協助辦理，內政部即以 94.01.17 台內營字

第 0930014018 號函示「同意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依都市計畫定

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 款規定，辦理專案通盤檢討。」，

爰辦理本次專案通盤檢討。 

二、 辦理依據 

(一) 都市計畫法第 26 條。 

(二) 都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4款。 

(三) 內政部 92.04.23 台內營字第 0920085862 號函（參閱附件一）。 

(四) 內政部 94.01.17 台內營字第 0930014018 號函（參閱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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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原計畫概要 

一、 計畫沿革 

「擬定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案」於民國 88 年 10 月 4

日發布實施，後曾於民國 92 年 12 月 01 日發布實施「變更高速鐵

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增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十三點公共

設施用地允許供多目標使用項目種類）案」。 

二、 計畫內容 

(一) 計畫範圍及計畫目標年 

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區位於臺南縣歸仁鄉南沙

崙農場內，西北距台南市約 10 公里，南一四九號鄉道縱貫本

特定區之西側，為本特定區之主要聯外道路，向南可通往大

潭、湖內，向北未來可銜接台南－關廟線東西向快速公路交流

道，東往台南市，西往關廟。 

本特定區以高速鐵路車站為中心，計畫範圍界線北以台南

關廟線東西向快速公路南緣約 200 公尺為界，東至高鐵台南車

站中心點東側約 760 公尺處之現有台糖農地，南至歸仁第十五

公墓，西至南 149 號鄉道西側約 100 公尺處。行政轄區屬臺南

縣歸仁鄉武東村大部分及沙崙村一小部分，計畫面積為298.93

公頃；原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示意圖詳見圖一。 

本計畫以民國 110 年為計畫目標年。 

(二) 計畫人口及密度 

計畫人口為 32,000 人，居住密度每公頃約 400 人。 

(三) 土地使用分區計畫 

1. 住宅區：配合高鐵設站引進人口及本車站之功能定位，於站區

之外圍地區劃設 83.00 公頃之住宅區。 

2. 商業區：商業區集中劃設於站區旁邊，以滿足高鐵旅客之服務

需求及因應高鐵設站後所可能引進三級產業之發展需求，面積

合計 10.87 公頃。 

3. 產業專用區：為配合相關服務業及產業之引進，以增加其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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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因，劃設產業專用區，面積 47.16 公頃。 

4. 宗教專用區：配合現行二座廟宇之保存，劃設宗教專用區二

處，其中宗一為現有忠順壇，宗二為現有普世門，面積合計

0.40 公頃。 

5. 電信事業專用區：配合電信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劃設電信事

業專用區一處，面積 0.27 公頃。 

6. 郵政事業專用區：配合郵政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劃設郵政事

業專用區一處，面積 0.18 公頃。 

7. 自來水事業專用區：配合自來水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劃設自

來水事業專用區一處，面積 0.93 公頃。 

8. 天然氣設施專用區：配合欣營石油公司之實際需要，劃設天然

氣設施專用區一處，面積 0.16 公頃。 

9. 加油站專用區：配合中油公司之實際需要，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二處，面積共 0.29 公頃。 

10. 高鐵車站專用區：高鐵車站專用區供高鐵車站、高鐵路線、

捷運車站、捷運路線、廣場、公園、道路、停車場、轉運站及

高鐵附屬事業等使用。其中高鐵附屬事業用地專供高鐵主管機

關聯合開發使用，其主要功能在使高鐵主管機關能透過聯合開

發事業來獲取部分盈餘，達到高鐵建設之自償性目標，使用項

目以商業、通訊服務業、運輸服務業、旅遊服務業、公務機關、

文教設施及其他依獎勵民間參與交通建設條例規定之項目

等。面積共 16.73 公頃，其中高鐵附屬事業用地部分，面積為

4.02 公頃。 

劃設面積詳如表一。 

(四) 公共設施用地計畫 

1. 機關：劃設機關用地一處，供鄉公所、消防隊、警分所與其他

鄰里性機關使用，計畫面積 1.09 公頃。 

2. 國小：劃設國小用地三處，面積合計 6.40 公頃。 

3. 國中：劃設國中用地一處，面積 5.18 公頃。 

4. 公園：除高鐵路車站專用區內之公園用地外，於該專用區之南

北測及商業區附近共劃設公園六處，除可提供休閒遊憩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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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主要為塑造站區鮮明之意象，面積合計為 13.26 公頃。另

外考量本計畫開發後地表逕流量增加甚大，將來「公三」用地

開闢時，應請開發單位妥為規劃設計配置相關調節池設施，並

強化親水性活動公共開放空間。 

5. 體育場：於產業專用區西南側劃設體育場一處，面積為 3.00

公頃。 

6.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於住宅鄰里單元中劃設鄰里公園兼兒

童遊樂場九處，面積合計為 6.05 公頃。 

7. 廣場兼停車場：除高鐵車站專用區內之廣場及停車場外，另劃

設廣場兼停車場二處，面積合計 0.72 公頃。 

8. 停車場：劃設停車場九處，限平面使用，面積合計 1.77 公頃。 

9. 環保設施用地(公污水處理廠使用)：劃設環保設施用地(供污

水處理廠使用)一處，面積 3.99 公頃，以因應本車站特定區及

捷運系統用地污水處理之設施需求。 

10. 變電所：劃設變電所二處，面積合計 1.46 公頃，以因應未

來本車站特定區之用電所需，其中變二用地兼供捷運系統用地

之用電需要。 

11. 電力設施用地：劃設電力設施用地三處，面積合計 0.42 公

頃。 

12. 捷運系統用地：劃設捷運系統用地一處，供捷運車輛維修使

用，面積 20.85 公頃。 

劃設面積詳如表一。 

(五) 交通系統計畫 

1. 高速鐵路系統 

(1) 高鐵車站專用區(供站區內高鐵車站、高鐵路線、捷運車

站、捷運路線、廣場、公園、道路、停車場、轉運站及高

鐵附屬事業等使用)。計畫面積合計 16.73 公頃。 

(2) 高鐵用地(供高鐵車站專用區外高鐵路線使用)，面積 4.28

公頃，專供高鐵路線用地使用。 

2. 捷運系統 

為因應高鐵設站後之旅運需求，並為提高本特定區之轉運



 

—5— 

功能，台南捷運紅線計畫延伸至本特定區，其終點站與高鐵車

站同設於高鐵車站專用區內，其進出本特定區及捷運維修廠之

路線部分，將以高架方式施設於高鐵用地東側之計劃道路(二

－2 號、二－3號)用地內。 

3. 道路系統 

本計畫道路系統規劃，主要係以交通路網為主，並配合未

來交通建設計畫之內容來建構本車站特定區之道路系統。本計

畫道路系統包括主要道路(含園道)、次要道路及服務道路三部

分。另為塑造良好的都市景觀及維護道路功能，本計畫區園道

及重要道路之斷面配置均予以規定。 

服務道路為區內各分區通至次要道路之出入道路，其計畫

寬度有 15 公尺、12 尺、10 公尺及 8公尺。 

4. 人行及自行車道綠化系統 

為避免高鐵與捷運路線及主要的聯外、區內道路對於周遭

環境的噪音衝擊，並為塑造良好的都市景觀，另為配合建立整

體人行及自行車道綠化系統，以有效連繫計畫區之公園、體育

場、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及高鐵站區等設施，規定重要道路

用地內之綠化植栽區內，應留設人行及自行車道設施，重要道

路旁之部分住宅區及商業區建築時，於面臨計畫道路兩側應退

縮建築留設綠化步道，以提升都市生活環境品質。 

(六) 土地使用管制內容 

與本案相關內容為： 

1. 電信事業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大於百分之五０，容積率不得大

於百分之二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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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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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擬定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書」，民國 88 年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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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計畫面積分配表 

項 目 
面 積

(公頃) 

百 分 比

(％) 
備 註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宅 區 83.00 27.76  

商 業 區 10.87 3.64  

產 業 專 用 區 47.16 15.78  

宗 教 專 用 區 0.40 0.13  

電 信 事 業 專 用 區 0.27 0.09  

郵 政 事 業 專 用 區 0.18 0.06  

自 來 水 事 業 專 用 區 0.93 0.31  

天 然 氣 設 施 專 用 區 0.16 0.05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29 0.10  

高 鐵 車 站 專 用 區 16.73 5.60 內含供高鐵附屬事

業使用，面積為 4.02

公頃 

小 計 159.99 53.5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1.09 0.37  

國 小 用 地 6.40 2.14  

國 中 用 地 5.18 1.73  

公 園 用 地 13.26 4.44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

用 地 

6.05 2.02  

體 育 場 用 地 3.00 1.00  

停 車 場 用 地 1.77 0.59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0.72 0.24  

變 電 所 用 地 1.46 0.49  

高 鐵 用 地 4.28 1.43 供高鐵路線使用 

環 保 設 施 用 地 3.99 1.33 供污水處理廠使用 

電 力 設 施 用 地 0.42 0.14  

捷 運 系 統 用 地 20.85 6.98  

園 道 用 地 8.12 2.72  

道 路 用 地 62.35 20.86  

小 計 138.94 46.48  

合 計 298.93 100.00  

資料來源：「擬定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民國 88 年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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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變更位置及發展現況分析 

一、 變更位置及土地權屬 

本案擬變更之電信事業專用區位於計畫區西側、公園道用地北

側，計有歸仁鄉武東段 331 地號 1筆土地，權屬為中華電信公司所

有（詳圖二、附件三、附件四）。 

二、 土地使用現況 

本案擬變更之電信事業專用區面積為 0.27 公頃，目前為沙崙

機房預定地使用（詳表二、圖三）。 

表二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變更案土地權屬與土地使用現況分析表 

編

號 
位 置 

土 地 座 落 地 號

總面積

土地權

屬 

變 更 面 積

(平方公尺) 
使 用 現

況 
備 註

地 段 地 號 小 計 合 計

一 電信

事業

專用

區 

歸仁鄉

武東段 
331 2681.91 中華電

信公司

所有 

2681.91 2681.91 沙崙機

房預定

地 

擬變更為

電信專用

區。 

資料來源：本計畫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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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變更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

專案通盤檢討）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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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變更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土地使用現況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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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檢討分析及變更原則 

一、 檢討分析 

(一) 「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規定 

依「都市計畫法臺灣省施行細則」93.03.22 增訂第 30 條

之 1 規定，電信專用區為促進電信事業之發展而劃定，得為下

列使用： 

1. 經營電信事業所需設施 

包括機房、營業廳、辦公室、料場、倉庫、天線場、展示

中心、線路中心、動力室（電力室）、衛星電台、自立式天線

基地、海纜登陸區、基地台、電信轉播站、移動式拖車機房及

其他必要設施。 

2. 電信必要附屬設施 

(1) 研發、實驗、推廣、檢驗及營運辦公室。 

(2) 教學、訓練、實習房舍（場所）及學員宿舍。 

(3) 員工托育中心、員工幼稚園、員工課輔班、員工餐廳、員

工福利社、員工招待所及員工醫務所。 

(4) 其他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必要設施。 

3. 與電信運用發展有關之設施 

(1) 網路加值服務業。 

(2) 有線、無線及電腦資訊業。 

(3) 資料處理服務業。 

4. 與電信業務經營有關設施 

(1) 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2) 電信器材零售業。 

(3) 通信工程業。 

(4) 金融業派駐機構。 

5. 金融保險業、一般批發業、一般零售業、健身服務業、餐飲業、

一般商業辦公大樓。 

作前項第五款使用時，以都市計畫書載明得為該等使用者

為限，其使用之樓地板面積，不得超過該電信專用區總樓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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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積之二分之一。 

(二) 「都市計畫國營事業土地檢討變更處理原則」規定 

本處理原則係內政部 95.2.16 發布。茲摘要如下： 

國營事業管有之公共設施用地經檢討變更為專供該國營

事業使用之專用區，且未容許得供該事業以外之商業使用者，

免提供相關捐贈事項。 

(三) 臺南縣都市計畫區土地變更負擔公共設施審議原則 

臺南縣都市計畫委員會於 94.11.11 第 189 次會議審議通

過「臺南縣都市計畫區土地變更負擔公共設施審議原則」，與

本次檢討相關內容整理如下： 

依實際使用現況或配合地籍分割調整訂正原劃設之都市

計畫使用分區，且關係人並無因變更有所利得者，則免予回饋。 

(四) 內政部都市計畫委員會 98.01.20 第 699 次會議決議（電信事業土地

專案通盤檢討）四種類型通案性建議意見 

1. 第一類型：變更為電信專用區（不得為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

細則第 30 條之 1第 1 項第 5 款使用。） 
變更處理原則 建議意見 

1.配合地方電信服務需要。 
2.人口分布尚未密集，商業活動較不

熱絡地區。 
3.未來基地使用以維持現況為主（如

機房、線路中心…），且未來亦不

變更用途。 

因使用性質及使用強度皆維持不

變，故免予負擔回饋。 

2. 第二類型：變更為電信專用區（得為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

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款使用。） 
變更處理原則 建議意見 

1.未來使用以經營電信本業為主，基

地條件尚有可開發之空間。 
2.考量基地毗鄰地區商業發展情

形，增加第 5 款使用可促進鄰近

商業活動帶之延續性。 
3.基地面積小，不影響所在都市計畫

區內商業區之檢討標準。 

因得為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

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供商業使

用，基於公平合理，其回饋措施如

下： 
一、回饋方式及內容 
1.捐贈比例：依各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公共設施用地變更為商業區

應提供變更後開發義務負擔捐贈

之比例乘以供商業使用樓地板面

積佔該電信專用區總樓地板面積

之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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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處理原則 建議意見 
2.捐贈項目：土地或折算代金或等值

公益性樓地板面積。 
3.捐贈時機：於該電信專用區建築物

建造執照或變更使用執照核發前

捐贈。 
4.代金運用：應優先使用於改善鄰里

社區之公共設施，以提昇當地都

市生活環境品質。 
二、地方政府應與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簽訂協議書，並納入計畫

書，再行檢具變更主要計畫書、

圖，報由內政部核定。 

3. 第三類型：恢復為原來土地使用分區 
變更處理原則 建議意見 

1.參考都市計畫規劃歷程並配合鄰

近土地使用分區。 
2.未來使用除電信服務之外，以公司

其他合法登記營業項目使用為

主。 
3.目前使用未違反新計畫之容許使

用項目，且其區位未來不適合作

電信本業之基地。 

一、基於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在社

會公益扮演之積極角色，需提供

下列鄰里社區公益性設施或社會

服務等，並因應不同基地條件及

地方需求彈性運用設置。 
（一）規劃停車位供鄰里使用。 
（二）提供場地供公益活動使用。 
（三）規劃機踏車旅遊休憩站。 
（四）規劃鄰里集會及活動場所。 
（五）學生 K 書中心、民眾閱報中

心。 
（六）鄰里公共設施用地綠美化或維

護認養等公益服務工作。 
（七）其他符合地方需求之公益性設

施或社會服務等敦親睦鄰措

施。 
二、地方政府得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

公司協商後，再行檢具變更主要

計畫書、圖，報由內政部核定。

4. 第四類型：變更為住宅區、商業區或其他分區等 
變更處理原則 建議意見 

無本業使用計畫之基地。 依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所訂定之回

饋審議原則及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

決議內容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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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變更原則 

(一) 配合未來發展需要劃定適當分區 

中華電信公司雖已民營化，仍肩負地方電信服務之社會責

任，在考量地方電信服務需求、土地鄰近都市發展現況、及該

公司營利事業登記許可項目等各項因素後，訂定使用分區之變

更原則。 

配合地方電信服務需要，在人口分布尚未密集，商業活動

較不熱絡地區，未來仍有提供電信相關設施使用與服務需要

者，依都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至

第 4 款使用項目規劃利用，變更為電信專用區，以符合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之規定。 

(二) 訂定公平合理之義務負擔原則 

本變更屬配合現況修改計畫名稱，使用強度並未增加，依

「都市計畫國營事業土地檢討變更處理原則」第五條第三項：

「國營事業管有之公共設施用地經檢討變更為專供該國營事

業使用之專用區，且未容許得供該事業以外之商業使用者，免

提供相關捐贈事項」。 

(三) 訂定合理之土地使用管制要點 

因應本次專案通盤檢討新增「電信專用區」之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需求，修訂其相關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條文，以符「都

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則」及「臺南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建築退縮規定與停車位劃設標準」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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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變更內容 

本次專案通盤檢討詳細變更內容、變更面積詳表三、表四、表五、圖

四。 

表三 變更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變更內容明細表 

編

號 
位 置 

變 更 內 容 變 更 理 由 

備 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台南縣都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97年 3月 7日第 203 次會審

決內容 

內政部都市計畫

委員會民國 98年

2 月 10 日第 700

次會審決內容 

一 電信事

業專用

區位於

高速鐵

路台南

車站特

定區計

畫區西

側。 

電 信 事

業 專 用

區 

（0.27） 

電 信 專

用 區 

（0.27） 

1. 歸仁鄉武東段 331 地號權

屬為中華電信公司所有。

2. 本案擬變更之電信事業專

用區係於 88.10.04「擬定

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

區計畫案」發布實施時，

配合電信事業單位需要

所劃設，現況為沙崙機房

預定地。 
3. 中華電信公司已民營化，

不適用現行之公設用

地，考量本基地仍有提供

電信服務之需要，宜依都

市計畫法台灣省施行細

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至第 4 款使用項目規

範，變更為電信專用區。

4. 本變更屬配合現況修改計

畫名稱，使用強度並未增

加，依「都市計畫國營事

業土地檢討變更處理原

則」第五條第三項：「國

營事業管有之公共設施

用地經檢討變更為專供

該國營事業使用之專用

區，且未容許得供該事業

以外之商業使用者，免提

供相關捐贈事項」。 
 
 

本案變更為電信

專用區，不得為

都市計畫法台灣

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1第1項第5

款 （ 金 融 保 險

業 、 一 般 批 發

業 、 健 身 服 務

業、餐飲業、一

般 商 業 辦 公 大

樓）使用，因使

用 性 質 維 持 不

變，故免予負擔

回饋。 

1.本案變更範圍

為歸仁鄉武東

段 331 地號，

其土地登記謄

本 面 積 為

0.2681 公頃，

為維持變更前

後計畫面積一

致，本次變更

不予調整計畫

面積。 

2.不得為「都市

計畫法台灣省

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 第 1

項第 5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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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位 置 

變 更 內 容 變 更 理 由 

備 註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台南縣都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97年 3月 7日第 203 次會審

決內容 

內政部都市計畫

委員會民國 98年

2 月 10 日第 700

次會審決內容 

二 本計畫

區土地

使用分

區管制

要點。 

已訂定。 修 訂 部

分 條 文

（ 詳 表

四）。 

配合變更案予以修訂部分條

文。 
照案通過。 - 

註：1.凡本次專案通盤檢討未指明變更部分，均應以原計畫為準。 
2.實際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表四 變更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原條文 修訂條文 備註 

八、電信事業專用區之建蔽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五〇，容積率不得

大於百分之二五〇。 

八、電信專用區不得為「都市計畫

法台灣省施行細則」第 30 條之

1第 1項第 5款使用，其建蔽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五〇，容積率

不得大於百分之二五〇。 

配合變更案

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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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變更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土地使用計畫面積表 

項 目

原 計 畫

面 積

（公頃）

變 更 增 減

面 積

（公頃）

本 次 變 更 後

面 積 

（公頃） 

佔計畫面積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住 宅 區 83.00 83.00 27.76

商 業 區 10.87 10.87 3.64

產 業 專 用 區 47.16 47.16 15.78

宗 教 專 用 區 0.40 0.40 0.13

電 信 事 業 專 用 區 0.27 -0.27 0.00 0.00

電 信 專 用 區 0.00 +0.27 0.27 0.09

郵 政 事 業 專 用 區 0.18 0.18 0.06

自 來 水 事 業 專 用 區 0.93 0.93 0.31

天 然 氣 設 施 專 用 區 0.16 0.16 0.05

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29 0.29 0.10

高 鐵 車 站 專 用 區 16.73 16.73 5.60

小 計 159.99 0.00 159.99 53.52

公

共

設

施

用

地

機 關 用 地 1.09 1.09 0.37

國 小 用 地 6.40 6.40 2.14

國 中 用 地 5.18 5.18 1.73

公 園 用 地 13.26 13.26 4.44

鄰里公園兼兒童遊樂場用地 6.05 6.05 2.02

體 育 場 用 地 3.00 3.00 1.00

停 車 場 用 地 1.77 1.77 0.59

廣 場 兼 停 車 場 用 地 0.72 0.72 0.24

變 電 所 用 地 1.46 1.46 0.49

高 鐵 用 地 4.28 4.28 1.43

環 保 設 施 用 地 3.99 3.99 1.33

電 力 設 施 用 地 0.42 0.42 0.14

捷 運 系 統 用 地 20.85 20.85 6.98

園 道 用 地 8.12 8.12 2.72

道 路 用 地 62.35 62.35 20.86

小 計 138.94 0.00 138.94 46.48

合 計 （ 計 畫 總 面 積 ） 298.93 0.00 298.93 100.00

註：實際面積依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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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變更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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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事業及財務計畫 

沙崙機房預定地（電信專用區，0.27 公頃）位於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

定區計畫區西側，依中華電信公司之土地利用計畫，未來開闢將作為沙崙

機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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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 92.04.23 台內營字第 0920085862 號函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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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 92.04.23 台內營字第 0920085862 號函(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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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內政部 92.04.23 台內營字第 0920085862 號函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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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內政部 94.01.17 台內營字第 0930014018 號函（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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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內政部 94.01.17 台內營字第 0930014018 號函（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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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內政部 94.01.17 台內營字第 0930014018 號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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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內政部 94.01.17 台內營字第 0930014018 號函（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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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變更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土地登記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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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變更高速鐵路台南車站特定區計畫（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

地專案通盤檢討）地籍圖謄本 

 

   



 



 

 

 

 

 

變 更 高 速 鐵 路 台 南 車 站 特 定 區 計 畫

（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地專案通盤檢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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